
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校外委託/補助計畫執行同意書(企業、財團法人產學)
立同意書人即本研究計畫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執行下述計畫：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作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經費：新台幣       萬元整

立同意書人茲願依「輔仁大學暨附設機構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管理辦法）與產學合作契約書之約定執行本計畫，並同意遵守下列規定：

一、執行計畫之經費動支，或辦理財產、勞務採購時，應恪守輔仁大學經費核銷及採購辦法等相關規定。

二、立同意書人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，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契約。

三、立同意書人於執行本計畫期間向學校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民、刑事責任。

四、本計畫所需人員之進用應符合利益迴避原則：如計畫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、各級長官主管（校長、院長、系所主任等各級單位主管）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應迴避進用為該計畫之約用（或臨時）人員（含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作人員等助理人員）。

五、本計畫之各項支付，則以簽發支票或以劃撥轉帳方式，直接付與廠商或受款人。
六、本計畫有關之執行期間、經費分配、動支核銷、變更及延期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規定，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立同意書人並應要求及監督該計畫之約用（或臨時）人員遵守之。
七、本計畫執行中，立同意書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維護實驗環境之衛生及安全。倘研究人員或助理因執行本計畫導致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受侵害時，立同意書人應自負完全責任，概與輔仁大學無涉。

八、本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，除管理辦法另有訂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外，全部歸屬於輔仁大學所有；因本計畫所完成之著作，以輔仁大學為著作人。

九、立同意書人對於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者，應擔保絕無侵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令之情事。

十、如因本計畫之執行（包括但不限於延遲履約、違反本產學合作契約、侵害他人權利、違反保密義務、對團隊成員監督管理不周或有其他違法情事），致輔仁大學遭合作單位或第三人求償或受有其他損害時，立同意書人應負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。

十一、助理人員之進用應審慎為之，如有資遣情事而須支付助理離職資遣費時，立同意書人應自行負擔。
此   致       
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
立同意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簽章）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